关于开展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公开征集线索的公告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决策部署，根据省住建厅要求，我市将全面开展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工作。为摸清各类保护对象资源底数，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，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老城区和老街区资源线索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征集范围
（一）1911年以前建成的，由老城墙、护城河等围合的城区、卫所、驿城、寨堡以及历史上无城墙但建设集中的区域。重点调查在城镇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、历史遗存丰富、历史风貌集中的片区等。
（二）1911年至1949年建成的，体现近代历史进程或成就的区域。重点调查老街巷、老广场、老校区、老厂区、老公园、老租界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，历史风貌集中或凝聚社会公众情感记忆的片区等。
（三）1949年至1978年建成的，体现新中国建设发展成就的区域。重点调查老工业区、老矿区、老居住区、老广场、老公园、老校区、单位大院、纪念馆、博物馆、文化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、影剧院、音乐厅、展览馆等文化设施及周边地区，历史风貌集中或凝聚社会公众情感记忆的片区等。
（四）1978年以来，体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区域。重点调查老商贸区、老厂区、老校区或凝聚社会公众情感记忆的片区。
（5） 其他具有特殊历史意义、充分体现当代重要建设成就并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区域，也可纳入征集范围。
2、 征集要求
已正式公布的传统村落、历史文化名村、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已正式公布的文物、历史建筑不纳入此次征集范围。
为确保征集到的线索真实有效，为后续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提供有力支持，请您在提供线索时，尽可能包含以下信息：
1.具体位置（如XX街道XX路段、XX社区周边等）；
2.历史背景、形成年代及主要特色（如历史事件发生地、传统产业聚集区、独特建筑风格等）；
3.现存历史遗存情况（如古建筑、古树名木、老店铺、工业设施、灌溉设施、农业设施等）；
4.相关历史文献、照片、口述资料等佐证材料；
5.线索提供者的姓名及联系方式（便于后续核实沟通）。
三、征集时间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至2025年11月25日止。
四、参与方式
可通过电子邮件提交资料，内容包括线索简介（包括但不限于名称、年代、历史沿革、价值概述、详细地址等）、相关照片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请在邮件主题上注明“老城区老街区线索+线索名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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